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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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耀 斌 議 員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委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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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辭  

 
 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(“ 地 委

會 ” ) 2 0 2 2 年 特 別 會 議 。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沒 有 接 獲 議 員 的 缺 席 通 知 ， 請 委 員 備 悉 。  

 
 

I .  2 0 2 2 / 2 0 2 3 年 度 大 埔 區 地 區 足 球 隊 公 開 招 募 事 宜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D F M  1 4 / 2 0 2 2 號 、 D F M  1 5 / 2 0 2 2 號 及 D F M  1 6 / 2 0 2 2 號 )  

 
3 .  主 席 報 告，地 委 會 於 2 0 2 2 年 5 月 2 4 日 公 開 邀 請 團 體 提 交 2 0 2 2 / 2 0 2 3 年 度

大 埔 區 地 區 足 球 隊 (“ 區 隊 ” )申 請 。 直 至 截 止 日 期 (即 2 0 2 2 年 6 月 7 日 下 午 5
時 )為 止 ， 秘 書 處 共 收 到 三 份 申 請 表 格 。 按 收 到 報 名 表 格 的 先 後 次 序 ， 申 請 球

隊 分 別 為 栢 禧 體 育 會、和 富 大 埔 及 凱 景。三 支 申 請 球 隊 均 申 請 成 為 大 埔 區 地 區

五 人 及 11 人 足 球 隊。他 請 委 員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會 議 審 議 的 活 動 計 劃 書 申 報 利 益。 

 
4 .  秘 書 報 告 ， 根 據 《 大 埔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4 8 ( 9 )條 ， 委 員 如 發 現 自 己 與 現 時

處 理 的 事 項 有 直 接 個 人 利 益、金 錢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關 係，均 須 申 報。秘 書 處 根

據 會 議 前 收 集 的 資 料 編 製 了 一 份 報 表，臚 列 委 員 與 有 關 球 隊 和 團 體 的 關 連。該

報 表 已 放 在 會 議 桌 上 (見 附 錄 I )，請 委 員 參 閱。委 員 如 有 需 要 可 以 修 訂 或 補 充。 
 
5 .  委 員 按 照 報 表 上 的 資 料 申 報 利 益 。  

 
6 .  秘 書 表 示，參 考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2 0 1 7 年 9 月 發 出 的 處 理 利 益 申 報 良 好 做 法，

對 曾 經 申 報 與 申 請 機 構 有 關 連 的 委 員 ， 主 席 建 議 處 理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倘 若 委 員 在 申 請 機 構 擔 當 具 實 務 職 位，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利 益，

他 們 在 處 理 該 活 動 計 劃 書 時 無 須 避 席，但 必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，

亦 不 可 以 參 與 相 關 決 議、投 票 或 評 分 程 序。不 過，如 有 需 要，主 席

可 請 他 們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。  

( i i )  倘 若 委 員 在 申 請 機 構 擔 當 不 具 實 務 職 位 ，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利

益 ， 他 們 可 以 參 與 相 關 討 論 、 決 議 、 投 票 或 評 分 程 序 。  

 
7 .  主 席 提 醒 在 大 埔 足 球 會 (即 和 富 大 埔 所 屬 團 體 )擔 任 具 實 務 職 位 的 林 奕 權

議 員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，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的 決 議、投 票 或 評 分 程 序。不 過 ，

如 有 需 要 ， 他 可 要 求 林 議 員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。  

 
8 .  主 席 續 表 示，地 委 會 將 會 根 據 ( i )球 隊 策 劃 及 組 織、 ( i i )地 區 聯 繫、 ( i i i )過 去

表 現、 ( i v )財 務 可 行 性 及 ( v )發 展 願 景 等 五 項 評 審 準 則 評 分，以 分 別 選 出 大 埔 區

地 區 五 人 及 11 人 足 球 隊 各 一 支 。 在 聽 取 球 隊 介 紹 及 進 行 問 答 環 節 後 ， 委 員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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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上 述 評 審 準 則 評 分，總 得 分 最 高 的 球 隊 會 獲 選 為 2 0 2 2 / 2 0 2 3 年 度 大 埔 區 地

區 足 球 隊 。 他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以 不 記 名 方 式 進 行 評 分 。  

 
9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希 望 以 記 名 方 式 進 行 評 分 。  

 
1 0 .  主 席 表 示，委 員 會 填 寫 獨 立 評 分 表 評 選 每 支 球 隊，待 委 員 評 分 後 將 分 數 相

加 而 得 出 結 果 ， 故 以 記 名 方 式 處 理 評 分 有 一 定 困 難 。 他 請 秘 書 介 紹 評 分 表 。  

 
1 1 .  秘 書 表 示，評 分 表 上 設 有 五 個 評 分 項 目，即 策 劃 及 組 織、地 區 聯 繫、過 去

表 現、財 務 可 行 性 及 發 展 願 景，每 個 項 目 的 最 高 分 數 為 5 分，故 每 份 表 格 的 最

高 總 分 為 2 5 分 。 如 需 以 記 名 分 式 進 行 評 分 ， 相 關 記 錄 將 載 列 於 會 議 記 錄 內 ，

委 員 可 討 論 決 定 是 否 使 用 記 名 方 式 評 分 。  

 
1 2 .  區 鎮 濠 議 員 認 為 評 分 屬 個 人 意 向，如 以 記 名 方 式 進 行，便 難 以 保 障 所 屬 意

向 ， 故 不 希 望 在 日 後 的 會 議 記 錄 上 詳 細 載 列 每 名 委 員 對 個 別 球 隊 的 評 分 。  

 
1 3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詢 問 有 關 個 別 評 分 是 否 會 載 列 於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稍 後 會 收 到 不 同 顏 色 的 評 分 表 ， 以 分 別 評 選 五 人 及 11 人

足 球 隊 。 評 分 後 ， 每 支 球 隊 會 分 別 得 出 總 分 ， 得 分 最 高 的 球 隊 會 分 別 獲 選 為

2 0 2 2 / 2 0 2 3 年 度 大 埔 區 五 人 和 11 人 地 區 足 球 隊 ， 有 關 總 分 亦 會 載 列 於 會 議 記

錄。在 席 有 權 投 票 的 委 員 均 需 就 各 支 球 隊 評 分，故 如 每 份 評 分 表 均 需 記 名，在

計 算 上 或 會 有 一 定 困 難 ， 對 實 際 總 分 亦 沒 有 幫 助 。  

 
1 5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， 記 名 後 總 分 不 變 ， 故 認 為 對 計 分 程 序 並 無 特 別 影 響 。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，如 需 記 名 評 分，各 委 員 須 在 每 份 表 格 上 填 寫 姓 名，評 分 後 亦 須

就 每 個 評 分 細 項 實 名 記 分，故 在 記 錄 及 計 分 方 面 有 難 度。如 採 用 不 記 名 評 分，

待 計 算 總 分 後，三 支 球 隊 就 五 人 及 11 人 足 球 隊 申 請 的 總 分 會 載 列 於 會 議 記 錄，

有 關 分 數 相 對 客 觀 及 不 受 其 他 因 素 所 影 響 。  

 
1 7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已 就 評 分 安 排 表 達 意 見，如 主 席 及 其 他 委 員 認 為 採 用 不 記

名 方 式 會 方 便 計 算 分 數 ， 可 按 照 有 關 安 排 進 行 評 分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表 示 感 謝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諒 解。他 補 充 說，三 支 球 隊 向 委 員 作 出 介 紹 的

先 後 次 序 是 按 球 隊 提 交 報 名 表 格 的 次 序 而 定。待 所 有 球 隊 介 紹 完 畢 後，他 建 議

先 行 休 會 ， 讓 委 員 有 時 間 整 理 思 緒 和 研 究 球 隊 資 料 ， 以 作 出 正 確 的 決 定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派 發 評 分 表 予 各 有 權 評 分 的 委 員，每 名 委 員 會 收 到 合 共 六 份

表 格 ， 三 份 黃 色 表 格 為 五 人 足 球 隊 的 評 分 表 ， 三 份 藍 色 表 格 則 為 11 人 足 球 隊

的 評 分 表，每 份 表 格 均 載 有 相 關 球 隊 的 名 稱。他 提 醒 委 員 須 填 寫 不 同 顏 色 的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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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 ， 並 留 意 表 格 上 的 球 隊 名 稱 ， 以 免 在 聽 取 簡 報 或 評 分 時 有 所 混 淆 。  

 
2 0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，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未 有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

議，他 詢 問 秘 書 處 在 委 員 評 分 選 出 區 隊 後，球 隊 申 請 撥 款 的 資 助 金 額 會 否 與 去

年 不 同 ， 以 及 其 他 地 區 的 做 法 為 何 。  

 
2 1 .  鄔 志 雄 先 生 表 示，如 球 隊 希 望 申 請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的 撥 款，申 請 程 序 與 其 他

團 體 一 樣，需 向 大 埔 民 政 處 提 交 申 請。至 於 有 關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地 區 足 球 隊 資 助

計 劃 ， 他 稍 後 可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：前 民 政 事 務 局 自 2 0 11 / 2 0 1 2 球 季 開 始，通 過 地 區 足 球 隊 資 助 計 劃，

為 1 8 支 參 與 香 港 足 球 總 會 (“ 足 總 ” )聯 賽 的 地 區 足 球 隊 提 供 資 助 ， 用 作 支 付

訓 練、交 通、設 備、行 政 人 員 等 主 要 開 支，以 期 提 升 球 隊 表 現 和 管 治 水 平。政

府 於 2 0 2 2 年 7 月 1 日 架 構 重 組 後 ， 地 區 足 球 隊 資 助 計 劃 已 撥 歸 文 化 體 育 及 旅

遊 局 。 秘 書 處 現 時 未 有 有 關 新 球 季 地 區 足 球 隊 資 助 計 劃 的 詳 情 。 )  

 
2 2 .  主 席 歡 迎 栢 禧 體 育 會 秘 書 李 麗 麗 女 士 及 行 政 梁 麗 君 女 士 出 席 是 次 會 議。他

請 代 表 進 行 介 紹 。  

 
2 3 .  李 麗 麗 女 士 匯 報 文 件 D F M  1 4 / 2 0 2 2 號。她 表 示，球 隊 創 辦 人 兼 總 教 練 何 信

賢 先 生 因 入 院 而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，故 由 她 及 梁 麗 君 女 士 進 行 匯 報 及 回 答 委 員

提 問。她 向 委 員 介 紹 栢 禧 體 育 會，就 球 會 背 景、目 標 及 地 區 足 球 發 展 計 劃 等 方

面 進 行 簡 介 (附 錄 I I )。  

 
2 4 .  何 偉 霖 議 員 祝 願 何 信 賢 教 練 早 日 康 復 和 送 上 慰 問，並 詢 問 在 過 去 季 度 疫 情

對 球 隊 帶 來 的 影 響。他 認 同 栢 禧 體 育 會 與 區 內 學 校 和 機 構 加 強 協 作 的 做 法，認

為 需 要 為 區 內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更 多 接 觸 和 學 習 足 球 的 機 會 ， 並 非 只 實 行 精 英 制

度 ， 最 重 要 是 讓 大 家 也 能 參 與 其 中 。  

 
2 5 .  李 麗 麗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謝 委 員 對 何 信 賢 教 練 的 關 心 。  

( i i )  在 過 去 疫 情 期 間，栢 禧 體 育 會 曾 暫 停 訓 練 數 月，教 練 會 在 球 隊 群 組

內 傳 送 影 片，教 導 球 員 在 家 中 進 行 訓 練，希 望 他 們 在 疫 情 期 間 能 繼

續 運 動，保 持 日 常 體 能 練 習 及 身 心 健 康。由 於 球 場 在 疫 情 期 間 暫 停

開 放，故 原 訂 在 1 月 至 5 月 於 球 場 進 行 的 訓 練 及 比 賽 均 暫 停，日 常

訓 練 已 在 球 場 重 新 開 放 後 恢 復 。  

( i i i )  本 年 度 栢 禧 體 育 會 參 加 的 足 球 聯 賽，計 有 賽 馬 會 五 人 足 球 甲 組 聯 賽

(已 改 為 甲 組 聯 賽 杯 )、賽 馬 會 青 少 年 足 球 聯 賽 ( 1 3 歲 以 下 組 別 )、全

港 青 少 年 五 人 足 球 聯 賽 ( 1 0 歲 以 下 及 11 歲 以 下 組 別 )， 以 及 賽 馬 會

幼 苗 足 球 比 賽 ( 1 0 歲 以 下 組 別 )。 因 應 疫 情 ， 不 少 聯 賽 賽 程 已 經 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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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，例 如 由 雙 循 環 制 改 為 盃 賽 形 式，或 是 改 期 進 行 比 賽，例 如 復 活

盃 已 延 期 至 暑 假 舉 行 。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，根 據 足 總 的 網 頁，五 人 足 球 會 得 到 香 港 賽 馬 會 的 贊 助，以 類 似

聯 賽 方 式 進 行 比 賽。他 詢 問 除 聯 賽 外，栢 禧 體 育 會 有 否 參 加 其 他 重 要 盃 賽，並

希 望 了 解 五 人 足 球 比 賽 的 賽 程 。  

 
2 7 .  李 麗 麗 女 士 表 示，栢 禧 體 育 會 上 年 度 在 疫 情 反 覆 期 間 仍 能 完 成 賽 程，但 本

年 度 球 場 暫 停 開 放 的 時 間 較 長，故 本 年 度 香 港 足 總 盃 已 經 取 消，而 聯 賽 部 分 則

改 為 以 單 循 環 的 盃 賽 舉 行，未 來 球 隊 亦 會 繼 續 按 賽 程 參 加 有 關 比 賽。現 時 栢 禧

體 育 會 仍 有 參 加 賽 馬 會 五 人 足 球 聯 賽 甲 組 聯 賽 盃，比 賽 地 點 為 沙 田 馬 場 波 地，

如 委 員 有 興 趣 觀 看 有 關 比 賽 ， 可 瀏 覽 栢 禧 體 育 會 In s t a g r a m 帳 號 或 足 總 網 頁 了

解 賽 事 詳 情 。  

 
2 8 .  主 席 詢 問 賽 馬 會 五 人 足 球 聯 賽 是 否 設 有 甲 、 乙 、 丙 組 及 其 他 青 年 組 別 。  

 
2 9 .  李 麗 麗 女 士 表 示，賽 馬 會 五 人 足 球 聯 賽 設 有 甲 和 乙 組，賽 馬 會 青 年 組 只 設

有 11  人 足 球 隊 比 賽 ， 栢 禧 體 育 會 則 參 加 了 全 港 青 少 年 五 人 足 球 聯 賽 。 除 足 總

外，坊 間 亦 有 其 他 機 構 舉 辦 不 同 的 足 球 比 賽，青 少 年 球 隊 較 集 中 參 與 五 人 及 七

人 足 球 賽 事。由 於 栢 禧 體 育 會 的 隊 員 人 數 不 多，加 上 青 少 年 隊 員 的 個 人 日 程 繁

忙 ， 故 未 必 所 有 成 員 都 能 抽 空 出 席 每 個 周 末 的 足 球 比 賽 。  

 
3 0 .  譚 爾 培 議 員 表 示，早 前 曾 現 場 觀 看 栢 禧 體 育 會 比 賽，他 了 解 球 隊 主 力 發 展

五 人 足 球 。 是 次 區 隊 遴 選 設 有 五 人 及 11 人 組 別 ， 而 三 支 球 隊 均 提 交 兩 個 組 別

的 申 請 ， 故 他 希 望 了 解 栢 禧 體 育 會 日 後 發 展 11 人 足 球 的 計 劃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栢 禧 體 育 會 的 球 隊 架 構 分 為 業 餘 11 人 足 球 丙 組 (申 請 中 )、 五

人 足 球 聯 賽 (甲 組 )、 1 3 歲 以 下 組 別 (預 計 )、 1 2 歲 以 下 組 別 (預 計 )及 1 0 歲 以 下

組 別 (預 計 )， 故 詢 問 有 關 申 請 11 人 足 球 丙 組 的 進 展 。  

 
3 2 .  李 麗 麗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過 去 數 年 栢 禧 體 育 會 均 有 申 請 參 加 足 總 11 人 足 球 丙 組 聯 賽 ， 球 隊

需 要 先 申 請 成 為 足 總 有 表 決 權 會 員，才 有 資 格 參 加 相 關 聯 賽，但 過

去 數 年 球 隊 的 申 請 皆 被 拒 絕。足 總 表 示 申 請 隊 伍 眾 多，需 要 以 計 分

制 揀 選 隊 伍，然 而 有 關 計 分 準 則 有 欠 清 晰，而 過 往 曾 參 與 足 總 聯 賽

的 球 隊 及 設 有 青 年 軍 球 隊 亦 有 優 先 權，故 現 時 栢 禧 體 育 會 會 繼 續 參

加 足 總 舉 辦 的 青 年 軍 賽 事 ， 希 望 能 獲 取 足 夠 分 數 加 入 足 總 的 11 人

足 球 丙 組 聯 賽 。 栢 禧 體 育 會 也 設 有 11 人 青 年 軍 球 隊 ， 曾 參 加 賽 馬

會 青 少 年 足 球 聯 賽 。  

( i i )  球 會 集 中 參 加 五 人 足 球 聯 賽，主 要 是 由 於 11 人 足 球 場 地 供 應 有 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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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總 會 較 易 預 約 有 關 場 地，坊 間 其 他 機 構 則 難 以 穩 定 地 預 約 場 地，

故 主 要 參 與 五 人 及 七 人 足 球 比 賽 。 栢 禧 體 育 會 轄 下 每 支 球 隊 約 有

1 8 至 2 0 人，平 常 亦 以 11 人 足 球 模 式 進 行 訓 練，足 以 應 付 11 人 足

球 比 賽 ， 但 因 場 地 關 係 ， 只 能 較 多 參 與 五 人 及 七 人 足 球 比 賽 。  

( i i i )  球 會 盼 望 日 後 能 繼 續 發 展 五 人 、 七 人 及 11 人 足 球 ， 讓 隊 員 累 積 更

多 實 戰 經 驗 ， 並 讓 有 興 趣 的 青 少 年 繼 續 參 與 足 球 活 動 及 成 長 。  

 
3 3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，希 望 主 席 邀 請 足 總 出 席 地 委 會 會 議，以 介 紹 地 區 足 球 發

展 的 工 作。他 認 為 足 總 的 內 部 機 制 及 審 批 球 會 的 程 序 欠 透 明 度，但 委 員 亦 可 能

傾 向 揀 選 足 總 認 可 的 球 會 ， 故 希 望 可 以 邀 請 足 總 講 解 更 多 詳 情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指 出， 以 他 了 解 ， 球 隊 並 非 能 夠 輕 易 申 請 加 入 足 總 的 甲、乙、丙 組 ，

當 中 涉 及 計 分 制，而 計 分 機 制 亦 令 人 摸 不 着 頭 腦。他 表 示，是 次 特 別 會 議 主 要

處 理 遴 選 區 隊 一 事，如 有 需 要 委 員 可 提 交 議 程，並 在 下 次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上 討 論

有 關 事 宜 ， 他 或 委 員 亦 可 去 信 邀 請 足 總 出 席 會 議 介 紹 有 關 政 策 。  

 
3 5 .  主 席 感 謝 栢 禧 體 育 會 代 表 的 介 紹 ， 並 請 二 人 先 行 離 席 。  

 
3 6 .  主 席 歡 迎 大 埔 足 球 會 秘 書 長 陳 平 先 生，以 及 和 富 大 埔 女 子 足 球 隊 總 教 練 ／

行 政 助 理 葉 佳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他 請 有 關 代 表 進 行 介 紹 。  

 
3 7 .  陳 平 先 生 匯 報 文 件 D F M  1 5 / 2 0 2 2 號 。 他 向 委 員 介 紹 和 富 大 埔 ， 就 球 會 發

展、傑 出 球 員、曾 獲 獎 項 及 社 區 參 與 等 方 面 進 行 簡 介 (附 錄 I I I )，並 補 充 如 下： 

 
( i )  和 富 大 埔 在 新 球 季 將 晉 升 至 香 港 超 級 聯 賽 ( “ 港 超 聯 ” )組 別 。  

( i i )  由 於 疫 情 在 季 中 出 現，以 致 許 多 球 隊 停 止 比 賽，不 少 球 隊 的 發 展 前

景 及 經 濟 效 益 大 大 減 少 ， 令 贊 助 商 終 止 贊 助 。  

( i i i )  和 富 大 埔 於 兩 年 前 曾 發 生 欠 薪 事 件，當 時 球 會 沒 有 將 球 隊 解 散，也

沒 有 進 行 比 賽，贊 助 商 因 而 終 止 贊 助，形 成 球 會 的 困 境。經 營 職 業

球 隊 面 對 一 定 的 變 數，故 需 要 建 立 安 全 網，盡 量 將 球 隊 做 到 最 好。

他 感 謝 大 埔 足 球 會 主 席 林 奕 權 議 員 動 員 其 他 方 面 的 支 持，讓 球 隊 可

以 重 返 港 超 聯 組 別 ， 相 信 球 隊 能 在 港 超 聯 中 爭 取 佳 績 。  

( i v )  作 為 區 隊，和 富 大 埔 並 非 只 集 中 發 展 主 隊，球 會 轄 下 有 十 多 隊 青 少

年 及 兒 童 足 球 隊，故 在 管 理 及 場 地 需 求 方 面 備 受 壓 力。如 果 球 隊 沒

有 足 夠 場 地，青 少 年 培 訓 (“ 青 訓 ” )將 難 以 進 行，故 希 望 在 是 次 會

議 上 爭 取 場 地 資 源，並 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關 注 和 回 應 有 關 訴 求。 

( v )  他 詢 問 為 何 區 議 會 會 向 非 本 區 團 體 及 個 別 獨 立 球 會 發 出 申 請 區 隊

的 邀 請，並 認 為 其 他 區 亦 有 該 區 的 資 源，同 時 提 交 申 請 會 分 薄 本 區

資 源 ， 對 本 區 球 隊 並 不 公 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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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8 .  葉 佳 先 生 表 示，他 主 力 帶 領 和 發 展 女 子 足 球 隊，亦 同 樣 面 對 場 地 不 足 問 題，

因 男 子 足 球 隊 需 要 使 用 場 地，女 子 足 球 隊 只 能 在 場 地 周 邊 範 圍 練 習，故 希 望 有

關 方 面 可 以 為 女 子 足 球 隊 提 供 更 多 練 習 場 地 。  

 
3 9 .  主 席 表 示 明 白 在 香 港 營 運 球 隊 及 發 展 足 球 會 遇 到 種 種 困 難。為 免 出 現 私 相

授 受 的 情 況，是 次 區 隊 遴 選 以 公 開 招 募 的 形 式 進 行，盼 能 減 少 當 中 的 爭 議。參

考 政 府 一 般 進 行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的 模 式，是 次 公 開 招 募 亦 有 向 全 港 球 會 發 出 邀

請 信，鼓 勵 有 興 趣 的 球 會 提 交 申 請，故 是 次 邀 請 並 非 只 有 個 別 球 會 收 到，而 是

所 有 港 超 聯、甲、乙 及 丙 組 聯 賽 等 的 球 隊 均 會 收 到 邀 請，而 是 次 公 開 招 募 共 收

到 三 份 申 請 表 格。他 希 望 可 以 盡 量 加 強 球 隊 與 區 議 會 之 間 的 連 繫，透 過 是 次 匯

報 讓 委 員 了 解 球 隊 的 日 常 工 作 。  

 
4 0 .  何 偉 霖 議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剛 才 主 席 澄 清 並 非 邀 請 個 別 球 會，而 是 公 開 招 募，發 信 邀 請 全 港 球

會 申 請 成 為 區 隊。上 述 做 法 是 委 員 早 前 在 地 委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後 的 決

定，以 提 高 公 平 性。是 次 公 開 招 募，提 交 申 請 的 球 隊 共 有 三 支，如

有 更 多 球 隊 提 交 申 請 ， 委 員 亦 會 聽 取 所 有 球 隊 的 匯 報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足 球 會 是 一 所 頗 具 實 力 的 球 會，但 早 前 曾 有 欠 薪 的 報 道，故 他

詢 問 球 會 現 時 是 否 已 經 完 成 處 理 有 關 事 宜，以 及 如 何 防 止 同 類 事 件

再 次 發 生。不 論 環 境 有 多 困 難，他 也 不 希 望 出 現 欠 薪 事 件，亦 希 望

能 夠 保 障 球 員 的 權 益 。  

( i i i )  和 富 大 埔 是 一 隊 歷 史 悠 久 的 區 隊，他 詢 問 青 訓 及 球 隊 中 大 約 有 多 少

名 隊 員 是 本 區 居 民 。  

 
4 1 .  陳 平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據 他 所 知，有 不 少 球 隊 表 示 沒 有 收 到 邀 請，如 收 到 有 關 邀 請，他 相

信 球 隊 會 為 了 爭 取 場 地 而 報 名 申 請 成 為 區 隊 。  

( i i )  就 推 廣 地 區 行 政 而 言，他 詢 問 大 埔 區 議 會 是 否 有 需 要 向 全 港 球 隊 發

出 邀 請。為 了 確 保 公 平 性，他 認 為 可 邀 請 所 有 大 埔 區 或 周 邊 相 關 的

球 隊 。 然 而 ， 他 對 邀 請 全 港 球 隊 的 做 法 有 保 留 ， 認 為 並 不 合 理 。  

( i i i )  正 如 新 冠 病 毒 一 樣，他 無 從 得 知 如 何 避 免 球 員 欠 薪 問 題。如 要 盡 量

防 止 有 關 問 題 發 生，他 認 為 可 要 求 贊 助 商 提 供 全 年 的 贊 助 費，但 許

多 贊 助 商 會 根 據 球 隊 表 現 而 分 期 提 供 款 項，故 實 際 上 有 一 定 困 難。 

( i v )  欠 薪 一 事 早 已 圓 滿 解 決，和 富 大 埔 已 沒 有 拖 欠 職 球 員 的 薪 金，在 法

律 上 已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， 故 至 今 仍 可 繼 續 營 運 球 隊 。  

( v )  以 往 和 富 大 埔 曾 邀 請 區 議 員 擔 任 名 譽 顧 問，並 邀 請 區 議 員 參 與 觀 看



-  8  - 

球 賽 等 活 動，但 只 有 時 任 議 員 區 鎮 樺 先 生 曾 索 取 門 票 觀 賽，而 部 分

議 員 則 從 未 索 取 門 票 或 觀 賽 。  

( v i )  近 乎 所 有 青 訓 球 員 都 是 大 埔 居 民，而 不 超 過 一 成 的 年 輕 球 員 則 因 上

學 或 工 作 緣 故 非 於 大 埔 居 住。每 個 地 區 均 設 有 青 訓，球 員 沒 有 必 要

跨 區 進 行 青 訓 練 習，交 通 亦 相 當 不 便，故 大 多 數 青 少 年 球 員 會 參 加

居 住 地 區 的 青 訓 。 至 於 頂 級 職 業 聯 賽 方 面 ， 參 考 外 國 足 球 會 (如 曼

徹 斯 特 聯 足 球 會 、 曼 徹 斯 特 城 足 球 會 等 )， 本 地 球 員 的 組 成 只 佔 約

一 至 兩 成；而 和 富 大 埔 從 青 訓 球 隊 培 養 和 提 拔 球 員 至 主 隊，現 時 本

區 球 員 所 佔 比 率 不 足 一 半 。  

 
4 2 .  主 席 的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參 考 足 總 的 網 頁 ， 現 時 和 富 大 埔 在 2 0 2 1 / 2 0 2 2 年 度 甲 組 聯 賽 獲 2 8

分，名 列 榜 首。他 詢 問 是 否 在 足 總 發 信 邀 請 及 球 隊 同 意 晉 升 至 高 一

級 組 別 後 ， 球 隊 便 可 在 來 季 參 與 港 超 聯 賽 事 。  

( i i )  現 時 球 隊 的 名 稱 為 “ 和 富 大 埔 ”，他 詢 問 和 富 社 會 企 業 與 球 隊 之 間

的 關 連，該 企 業 是 否 球 隊 贊 助 商 之 一，還 是 負 責 其 他 方 面 的 支 援。 

 
4 3 .  陳 平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香 港 足 球 的 升 級 機 制 並 不 健 全。甲 組 聯 賽 積 分 榜 首 兩 名 的 球 隊，理

論 上 可 晉 升 至 港 超 聯，但 有 許 多 球 隊 往 往 選 擇 不 升 級，原 因 是 球 隊

未 能 承 擔 高 昂 的 經 費 開 支。和 富 大 埔 並 非 因 名 列 甲 組 聯 賽 積 分 榜 榜

首 而 在 來 季 升 級，而 是 因 為 港 超 聯 現 時 只 餘 下 八 支 球 隊，在 來 季 隊

伍 數 目 更 可 能 進 一 步 減 少，故 足 總 廣 邀 有 興 趣 的 球 隊 參 加 港 超 聯，

當 中 包 括 排 名 較 後 的 球 隊，如 深 水 埗 體 育 會 足 球 隊 (“ 深 水 埗 ” )及
北 區 足 球 會 (“ 北 區 ” )等。據 他 所 知，深 水 埗 有 意 升 級，北 區 則 希

望 留 待 下 季 後 才 升 級。在 收 到 足 總 邀 請 及 經 過 內 部 商 討 後，和 富 大

埔 認 為 應 該 讓 青 少 年 發 揮 所 長 ， 所 以 同 意 在 來 季 升 級 至 港 超 聯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足 球 會 在 2 0 0 6 年 晉 升 至 頂 級 聯 賽 (即 當 時 的 甲 組 聯 賽 )， 在 籌

集 經 費 方 面 遇 到 困 難，球 會 便 聯 絡 和 富 社 會 企 業 的 李 宗 德 博 士 商 討

資 助 球 隊 參 加 頂 級 聯 賽 事 宜。經 商 議 後，和 富 社 會 企 業 答 應 贊 助 球

隊 參 與 賽 事 ， 每 年 的 贊 助 金 額 為 1 0 0 萬 元 。 球 隊 的 年 度 支 出 曾 逾

1 , 6 0 0 萬 元 。 和 富 社 會 企 業 作 為 一 間 長 期 支 持 球 隊 的 機 構 ， 多 年 來

對 球 隊 不 離 不 棄 ， 在 球 隊 降 級 時 仍 然 提 供 贊 助 ， 故 由 2 00 5 年 起 球

隊 便 以 “ 和 富 ” 冠 名。球 隊 使 用 冠 名 需 要 得 到 足 總 董 事 局 的 批 准，

並 需 要 繳 付 冠 名 費 用。在 國 際 球 壇 中，許 多 著 名 球 會 亦 有 冠 名 贊 助，

從 而 解 決 球 隊 的 財 政 問 題 ， 故 冠 名 實 屬 普 遍 的 現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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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，他 從 未 索 取 和 富 大 埔 的 球 賽 門 票，亦 未 曾 收 到 和 富 大 埔

的 邀 請。就 部 分 球 會 沒 有 收 到 邀 請 一 事，他 希 望 秘 書 處 能 補 充 詳 情，詢 問 當 時

是 否 只 作 網 上 公 開 邀 請，還 是 主 動 向 全 港 球 會 發 出 邀 請。他 亦 詢 問 主 席 是 否 曾

向 全 港 球 隊 發 出 邀 請 ， 待 檢 視 後 將 來 可 以 改 善 有 關 做 法 。  

 
4 5 .  秘 書 表 示，秘 書 處 在 2 0 2 2 年 5 月 2 4 日 把 邀 請 信、申 請 須 知 及 申 請 表 格 上

載 至 大 埔 區 議 會 網 頁，讓 有 興 趣 的 機 構、團 體 和 市 民 知 悉 公 開 招 募 區 隊 的 事 宜。 

 
4 6 .  主 席 表 示，在 申 請 表 格 上 載 至 大 埔 區 議 會 網 頁 後，他 曾 以 電 郵 邀 請 全 港 球

隊 報 名，包 括 港 超 聯、甲、乙 及 丙 組 聯 賽 的 球 隊，相 信 大 部 分 球 隊 都 收 到 邀 請，

當 中 有 部 分 電 郵 未 能 成 功 送 出 ， 故 個 別 球 隊 或 未 能 收 到 邀 請 。  

 
4 7 .  譚 爾 培 議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較 少 參 與 與 足 球 有 關 的 活 動，日 後 舉 行 足 球 比 賽 時，球 會 可 以 邀

請 他 出 席 有 關 活 動 ， 如 果 有 空 ， 他 會 前 往 觀 賽 。  

( i i )  關 於 區 議 會 是 否 應 該 邀 請 全 港 球 隊 申 請 區 隊 一 事，早 前 在 會 議 上 委

員 曾 討 論 及 表 示 希 望 區 隊 能 有 誠 意 在 大 埔 發 展 及 推 廣 地 區 足 球，讓

更 多 市 民 接 觸 足 球，培 養 他 們 對 足 球 的 興 趣。當 年 和 富 大 埔 曾 發 生

欠 薪 風 波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在 2 0 2 0 年 下 半 年 曾 邀 請 大 埔 足 球 會 出 席 會

議，討 論 有 關 事 宜，但 球 會 並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，導 致 現 屆 區 議 員 與

球 會 沒 有 正 式 的 溝 通 渠 道。經 和 富 大 埔 是 次 匯 報 後 認 識 到 球 隊 在 區

內 的 工 作 ， 他 認 為 委 員 會 認 真 考 慮 及 決 定 來 季 能 夠 當 選 的 區 隊 。  

 
4 8 .  主 席 表 示，報 名 表 格 附 件 所 載 球 隊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4 6 8 萬 元，詢 問 除 贊 助 商

及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撥 款 外，和 富 大 埔 有 否 其 他 收 入 來 源，讓 球 隊 盡 量 做 到 收 支 平

衡 。  

 
4 9 .  譚 爾 培 議 員 希 望 更 深 入 了 解 和 富 大 埔 在 大 埔 區 推 廣 足 球 的 工 作。球 隊 的 簡

報 集 中 介 紹 港 超 聯 及 甲 組 聯 賽 的 資 訊，故 他 希 望 了 解 球 隊 在 地 區 層 面 的 工 作。 

 
5 0 .  陳 平 先 生 表 示，和 富 大 埔 過 往 參 與 不 少 社 區 服 務，例 如 青 少 年 自 強 活 動，

球 員 到 訪 學 校 進 行 分 享 及 足 球 示 範，亦 會 帶 領 學 生 進 行 活 動。此 外，球 隊 早 年

亦 曾 進 駐 校 園 宣 傳 “ 睇 波 不 賭 波 ” ， 由 足 球 員 宣 揚 有 關 訊 息 更 為 貼 切 。  

 
5 1 .  葉 佳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於 疫 情 關 係 ， 自 2 0 1 9 年 起 球 隊 未 能 進 駐 校 園 進 行 青 少

年 活 動 ， 而 在 2 0 1 9 年 前 教 練 及 球 員 均 會 到 大 埔 區 學 校 進 行 足 球 推 廣 ， 並 在 星

期 日 與 青 少 年 參 與 賣 旗 籌 款 ， 女 子 足 球 隊 亦 有 參 與 相 關 的 社 區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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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2 .  陳 平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和 富 大 埔 在 2 0 2 2 年 的 預 算 開 支 約 為 7 0 0 萬 元 ， 經 費 來 源 主 要 來 自

贊 助 商 及 贊 助 人 士，其 他 來 源 則 包 括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資 助，當 中 並 未

包 括 區 議 會 的 資 助。當 球 隊 參 與 頂 級 聯 賽 時，政 府 會 給 予 相 關 資 助，

但 一 般 不 會 超 過 預 算 開 支 的 一 半，故 球 會 需 自 行 尋 找 商 業 贊 助 或 在

坊 間 籌 集 資 金。球 隊 參 與 甲 組 聯 賽 時 亦 曾 在 坊 間 籌 集 資 金，而 政 府

的 資 助 金 額 約 佔 七 成，故 球 隊 需 自 行 籌 集 三 成 經 費 作 補 充。今 年 球

會 已 向 大 埔 民 政 處 申 請 撥 款，主 要 用 於 青 少 年 服 務。只 要 球 會 有 資

金 便 能 繼 續 營 運 ， 但 場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卻 難 以 解 決 。  

( i i )  他 認 為 主 席 在 邀 請 全 港 球 隊 參 與 區 隊 遴 選 後，和 富 大 埔 作 為 大 埔 的

地 區 球 隊，若 未 能 取 得 區 隊 的 身 分，便 不 能 在 大 埔 區 內 獲 得 場 地。

和 富 大 埔 在 過 往 2 0 年 間 積 極 開 展 青 訓 ， 但 仍 要 面 對 場 地 被 瓜 分 的

問 題。即 使 區 議 會 未 能 授 權 和 富 大 埔 獲 得 區 隊 資 格，球 隊 仍 是 足 總

認 可 的 球 隊，並 能 獲 得 政 府 的 相 關 資 助，但 場 地 被 其 他 球 隊 瓜 分 後

便 十 分 缺 乏，並 非 金 錢 可 以 解 決 的 問 題，故 他 認 為 邀 請 全 港 球 隊 遴

選 區 隊 會 損 害 大 埔 區 內 球 隊 使 用 場 地 的 權 益 。  

 
5 3 .  主 席 表 示，希 望 是 次 會 議 集 中 討 論 遴 選 球 隊 的 計 劃，因 尚 有 另 一 支 球 隊 代

表 正 在 等 候 匯 報，故 和 富 大 埔 的 提 問 環 節 需 要 結 束。他 感 謝 和 富 大 埔 代 表 的 介

紹 ， 並 請 二 人 先 行 離 席 。  

 
5 4 .  主 席 歡 迎 凱 景 體 育 會 主 席 馮 凱 文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並 請 他 進 行 介 紹 。  

 
5 5 .  馮 凱 文 先 生 匯 報 文 件 D F M  1 6 / 2 0 2 2 號。他 向 委 員 介 紹 凱 景，就 球 會 背 景、

球 會 活 動 、 球 隊 成 員 、 合 作 夥 伴 及 未 來 目 標 等 方 面 進 行 簡 介 (附 錄 IV )。  

 
5 6 .  主 席 詢 問 凱 景 五 人 及 11 人 足 球 隊 的 詳 情 。 另 外 ， 凱 景 在 申 請 表 格 上 列 出

預 計 總 開 支 約 6 6 萬 元 ， 他 詢 問 球 會 預 期 的 主 要 收 入 是 否 來 自 贊 助 商 。  

 
5 7 .  馮 凱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凱 景 現 時 設 有 一 支 甲 組 11 人 足 球 隊 及 一 支 1 4 歲 以 下 組 別 足 球 隊，

球 會 亦 設 有 1 0 歲 以 下 組 別 隊 伍 ， 參 與 坊 間 的 足 球 比 賽 ， 以 及 自 行

舉 辦 興 趣 班 和 友 誼 賽 ， 讓 青 少 年 接 觸 及 練 習 足 球 。  

( i i )  收 入 來 源 為 他 和 幾 名 會 長 的 贊 助 以 支 持 球 會，舉 辦 興 趣 班 亦 是 收 入

來 源 之 一 ， 但 只 足 夠 應 付 教 練 的 開 支 。  

 
5 8 .  譚 爾 培 議 員 詢 問 凱 景 有 否 在 大 埔 區 內 進 行 推 廣 足 球 或 接 觸 社 區 的 工 作。據

他 所 知，馮 凱 文 先 生 曾 在 另 一 隊 申 請 隊 伍 和 富 大 埔 任 職 教 練，但 已 於 兩 年 前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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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該 球 隊 ， 故 詢 問 馮 先 生 對 當 時 球 隊 欠 薪 事 件 的 看 法 。  

 
5 9 .  馮 凱 文 先 生 表 示，過 往 凱 景 未 曾 在 大 埔 區 舉 辦 活 動。他 曾 在 和 富 大 埔 執 教，

該 球 隊 發 生 欠 薪 事 件，是 緣 於 當 時 有 贊 助 商 突 然 停 止 贊 助，但 球 隊 未 能 與 有 關

贊 助 商 聯 絡，當 時 只 能 透 過 助 教 與 贊 助 商 聯 絡，事 件 發 生 後 助 教 亦 未 能 與 贊 助

商 聯 絡。他 與 陳 平 先 生 一 直 協 調，希 望 能 夠 成 功 聯 絡 有 關 人 士 支 薪，但 最 終 仍

然 未 能 尋 到 有 關 人 士。他 當 時 只 能 與 球 員 保 持 溝 通 及 協 調，最 後 陳 先 生 及 大 埔

足 球 會 仍 有 支 付 部 分 薪 金，亦 能 與 球 員 協 商 不 再 追 究 事 件，因 球 隊 與 球 員 均 是

該 事 件 中 的 受 害 者 ， 事 件 得 以 解 決 。  

 
6 0 .  主 席 表 示，凱 景 在 報 名 表 格 上 註 明 2 0 2 1 / 2 0 2 2 年 度 的 甲 組 聯 賽 因 疫 情 而 腰

斬 ， 在 2 0 2 0 / 2 0 2 1 年 度 則 名 列 甲 組 聯 賽 第 九 名， 故 詢 問 凱 景 在 2 0 1 9 / 2 0 2 0 年 度

聯 賽 的 排 名 。  

 
6 1 .  馮 凱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2 0 1 9 / 2 0 2 0 年 度 的 比 賽 亦 因 疫 情 而 腰 斬 ， 而 2 0 2 1 / 2 0 2 2
年 度 足 總 的 賽 事 亦 是 斷 斷 續 續 ， 未 能 完 成 整 季 賽 事 。  

 
6 2 .  譚 爾 培 議 員 表 示，據 他 了 解，過 往 凱 景 曾 申 請 成 為 荃 灣 區 議 會 的 區 隊，但

當 時 未 獲 足 總 承 認 區 隊 的 資 格，故 詢 問 球 隊 是 否 把 資 源 集 中 投 放 在 新 界 西 及 荃

灣 區 發 展 ， 以 及 詢 問 足 總 是 否 有 任 何 原 因 拒 絕 承 認 其 區 隊 的 資 格 。  

 
6 3 .  馮 凱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當 時 灣 仔 區 議 會 及 荃 灣 區 議 會 均 有 邀 請 凱 景 申 請 成 為 區 隊。球 會 經

考 慮 後 選 擇 向 荃 灣 區 議 會 提 交 區 隊 申 請，而 荃 灣 區 議 會 亦 已 通 過 凱

景 成 為 區 隊，以 代 表 荃 灣 區 參 加 比 賽。然 而，當 時 足 總 一 直 未 有 就

有 關 結 果 回 覆 球 隊 及 荃 灣 區 議 會，疫 情 期 間 亦 一 再 拖 延，到 三、四

月 時 他 曾 聯 絡 該 區 區 議 員 跟 進 事 件，最 後 足 總 回 覆 指 早 前 已 經 修 改

賽 事 章 則，只 會 承 認 當 初 的 荃 灣 足 球 會 代 表 荃 灣 區 進 行 比 賽，並 不

會 接 納 凱 景 為 該 區 區 隊，荃 灣 區 議 會 其 後 亦 回 覆 指 未 能 接 納 凱 景 成

為 區 隊。對 此 他 感 到 失 望 及 認 為 不 公 平，球 隊 是 按 正 常 程 序 及 提 交

文 件 申 請 成 為 區 隊，荃 灣 區 議 會 亦 本 已 發 信 承 認 其 區 隊 資 格，但 他

與 凱 景 體 育 會 會 長 勞 景 佑 先 生 不 希 望 將 事 情 鬧 大，亦 不 希 望 因 此 事

而 令 香 港 足 球 增 添 負 面 新 聞。其 後 球 隊 收 到 大 埔 區 議 會 公 開 招 募 區

隊 的 邀 請 ， 故 嘗 試 提 交 申 請 。  

( i i )  他 指 出 地 區 足 球 發 展 相 當 有 潛 力，當 初 政 府 推 行 十 八 區 足 球 計 劃 亦

是 好 事，但 認 為 在 推 行 有 關 計 劃 方 面 仍 有 改 進 的 空 間。他 本 人 曾 執

教 深 水 埗、南 區、元 朗 及 大 埔 的 區 隊，並 認 為 南 區、元 朗 及 大 埔 的

區 隊 均 是 成 功 的 地 區 足 球 隊。除 了 球 隊 成 績 外，有 關 區 隊 亦 成 功 在

區 內 舉 辦 興 趣 班，建 立 地 區 青 年 梯 隊，也 與 區 內 的 學 校 有 所 聯 繫，

而 區 內 居 民 亦 相 當 支 持 該 區 區 隊。能 夠 凝 聚 區 內 居 民 的 力 量 支 持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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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事 情 ， 故 他 希 望 在 推 動 地 區 足 球 方 面 略 盡 綿 力 。  

 
6 4 .  主 席 認 為 足 總 在 管 理 及 行 政 上 均 有 不 足 之 處，故 或 需 適 時 要 求 足 總 澄 清 有

關 事 宜 。 他 感 謝 馮 凱 文 先 生 的 介 紹 ， 並 請 他 先 行 離 席 。  

 
6 5 .  主 席 宣 布 休 會 1 5 分 鐘 。  

 
6 6 .  會 議 其 後 恢 復 進 行 。  

 
6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可 分 別 填 寫 五 人 及 11 人 足 球 隊 評 分 表 ， 填 妥 表 格 後 請 示

意 ， 秘 書 處 人 員 會 收 取 評 分 表 。  

 
6 8 .  經 秘 書 處 收 取 評 分 表 及 計 算 評 分 後 ， 秘 書 宣 讀 評 分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大 埔 區 地 區 五 人 足 球 隊  

 
栢 禧 體 育 會  和 富 大 埔  凱 景  

8 8 分  2 7 分  3 2 分  

 
大 埔 區 地 區 11 人 足 球 隊  

 
栢 禧 體 育 會  和 富 大 埔  凱 景  

5 3 分  8 5 分  4 9 分  

 
 
6 9 .  主 席 宣 布，栢 禧 體 育 會 獲 選 為 大 埔 區 地 區 五 人 足 球 隊，和 富 大 埔 則 獲 選 為

大 埔 區 地 區 11 人 足 球 隊 ， 授 權 任 期 由 2 0 2 2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
日 為 止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2 2 年 6 月 1 6 日 以 郵 寄 、 傳 真 及 電 郵 通 知 各 球 隊 其

申 請 結 果 。 )  

 
7 0 .  會 議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1 2 時 1 5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8 月  

 



 

附 錄 I  
 

 

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會2022年特別會議 

議程第1項 

    

活動名稱 2022/2023年度大埔區地區足球隊公開招募 

申請團體 團體 球隊 

 大埔足球會 和富大埔 

區鎮濠議員   

何偉霖議員   

林奕權議員, MH 主席  

劉勇威議員   

李耀斌議員,BBS,MH,JP   

毛家俊議員   

譚爾培議員   

    

備註︰    

    

活動執行人   

    

具實務職位   

    

不具實務職位   

 

 


